
嘉義市 112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數位學習我最行」徵件計畫 

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6日經 112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第 6次全市推動會議通過 

壹、 依據：依據教育部 112年 3月 22日臺教資(三)字第 1122701073H 號辦理。 

貳、 目的 

一、 鼓勵教師引導學生對於未來數位學習載具或新科技實施數位教學與學習模式進行探索與規劃。 

二、 從徵件中選取優秀作品作為嘉義市數位學習推動相關成果資料，激發學生數位學習興趣。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校園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肆、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各國民中、小學生。 

伍、參賽辦法： 

一、學校薦送件數：每校 1 件。需繳交嘉義市 112 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數位學習我

最行」徵件計畫報名表(附件一)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二)，及 2-3 分鐘創作影片各

一份。 

二、請學校將紙本或電子檔於 112 年 9 月 15 日(週五)以前 mail 至本市數位學習辦公室信箱

eoeincy@gmail.com。 

陸、評選辦法 

一、評選作業：由承辦單位聘請相關專長人士評選作品。 

二、評選標準：主題特色 40%、創意設計 30%、構圖及視覺 30%。 



柒、獎勵辦法： 

一、競賽共分兩組：國中組及國小組。 

二、各組獲獎師生(或團隊)頒發獎狀及圖書禮券面額如下：每組第一名 1 名獎勵 6000 元圖書禮

券，第二名 2 名獎勵 3000 元圖書禮券，第三名 3 名獎勵 2000 元圖書禮券，佳作若干名獎勵

500元圖書禮券。作品未達評定標準者得從缺。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有權利修改活動之計畫，詳情以最新公告為主。 

二、參賽作品必須從未發表、未得獎，亦未與其他比賽重複投稿，如有臨摹、代筆、抄襲或未符

合參賽規格者，經發現屬實，主辦單位可取消參賽資格。 

三、如有抄襲他人作品、曾為得獎作品，或有違反相關法令者，將取消得獎資格，並回收已領取

之獎金。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四、主辦單位有權以任何形式刊載、轉載或使用得獎作品與得獎者姓名於各式宣傳品或媒體上，

不得要求額外酬勞或任何回饋。 

五、本活動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延期、修改或暫停

本活動；凡參賽視同同意本活動辦法與規範，主辦單位有權保留及修正活動最後決定權。 

六、本計畫相關問題可電洽承辦單位謝景安輔導員，電話：05-2355869。 

玖、經費來源：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112 年國民中小學實施計畫—嘉義市。 

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辦理，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嘉義市 112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數位學習我最行」徵件計畫報名表 

學校 
 

 

作品名稱 
 

 
影片長度 

 

影片作品說明

(150字內) 

 

 

 

 

 

 

 

 

指導教師 

(主要連絡人) 

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組長 

姓名 
 

 

班級 
 

 

在這部影片你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工作內容) 
 

組員 

姓名 
 

 

班級 
 

 

在這部影片你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工作內容) 
 

組員 

姓名 
 

 

班級 
 

 

在這部影片你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工作內容) 

 

 

 

 



附件 2 

嘉義市 112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數位學習我最行」徵件計畫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團隊參加嘉義市校園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之嘉義市 112 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

方案「數位學習我最行」徵件計畫，參加作品(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

經得獎，同意將本項得獎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上述主辦單位。保證所提供之影片內容及

配樂: 

1.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情事。 

2.為本人創作，未曾出版或未曾得獎、亦無抄襲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者主張受侵害之

事，本人需自行出面處理，與主辦單位無涉。若有任何相關侵權行為，主辦單位有權取

消入選資格。此致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校園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指導教師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隊全體成員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